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移送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對異議人展延繳納期限至民國86年 7

月25日之8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款書，依雙掛號回執聯記載係送達至「○○市○○○街○

○號○樓」，並可能是由異議人負責人之媳婦「廖○○惠」於86年 7月11日簽收，惟上開地

址房屋業經所有權人林○玲於85年間拆除，而「廖○○惠」並非異議人之代理人亦非受僱人

，且廖○○惠因與其夫即異議人之負責人長子廖○棋長期感情不睦，於92年間與廖○棋離婚

，故當時縱有收受系爭繳款書，亦不可能轉交給異議人，異議人始終未收到該繳款書，況繳

款書縱由負責人家屬簽收，未蓋異議人公司章，亦不合稅捐稽徵法第19條第 1項規定，移送

機關以未合法送達之繳款通知書移送執行，程序上顯違法不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

債權憑證自不生效力，而系爭稅捐之徵收期間應自原限繳期限85年 3月25日起算，迄今已逾

5 年，不得再行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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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因滯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本署臺中行政執行處91年度營所稅執特專字第 4號行

政執行事件，認有侵害利益之情事，向本署臺中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經該處認無理由加具

意見到署，本署決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移送機關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市分局）對異議人展延繳納期

限至民國（下同）86年 7月25日之8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款書，依雙掛號回執聯記載係送

達至「○○市○○○街○○號○樓」，並可能是由異議人負責人之媳婦「廖○○惠」於86年

 7月11日簽收，惟上開地址房屋業經所有權人林○玲於85年間拆除，而「廖○○惠」並非異

議人之代理人亦非受僱人，且廖○○惠因與其夫即異議人之負責人長子廖○棋長期感情不睦

，於92年間與廖○棋離婚，故當時縱有收受系爭繳款書，亦不可能轉交給異議人，異議人始

終未收到該繳款書，況繳款書縱由負責人家屬簽收，未蓋異議人公司章，亦不合稅捐稽徵法

第19條第 1項規定，移送機關以未合法送達之繳款通知書移送執行，程序上顯違法不當，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所核發之債權憑證自不生效力，而系爭稅捐之徵收期間應

自原限繳期限85年 3月25日起算，迄今已逾 5年，不得再行徵收云云。

理　　由

　一、查異議人對於移送機關8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核定處分不服，於85年 4月12日申請

　　　復查，惟嗣於86年 7月 3日自行撤回復查申請，移送機關遂依稅捐稽徵法第38條第 3

　　　項規定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下稱系爭繳款書），通知異議人繳納，並展延繳納

　　　期限至86年 7月25日，因異議人逾期未繳納，於86年12月間移送臺中地院執行，經臺

　　　中地院核發債權憑證在案，嗣移送機關於90年12月間再檢具債權憑證移送本署臺中行

　　　政執行處（下稱臺中處）執行，案經臺中處通知異議人繳納系爭欠稅款，異議人不服

　　　，以前揭事由聲明異議，先予敘明。

　二、按「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為稽

　　　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向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經理人或管理人以為送



　　　達。」「機關致送人民之公文，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送達之規定。」「送達於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稅捐稽徵法第 1條、第19條第 1項前段、修正前公文程式條例第13條

　　　、民事訴訟法第 137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據臺中處依職權向臺中地院調閱之86年

　　　度財執國滯專字第105302財務執行卷附系爭繳款書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記載觀之，收件

　　　人姓名記載「○○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松」，收件人地址為「○○市○區○○○

　　　街○○號○樓」，簽收人欄蓋有「廖○○惠」私章並由投遞人員註記「妻」字樣，「

　　　投遞後郵戳」欄則蓋記有「臺中西屯 86.7.16–18–18」郵戳，惟查該址房屋（基地

　　　坐落：○○市○○○段○○○–○○地號土地，建號：同地段○○○號）業經所有權

　　　人林○玲於85年間向○○市中正地政事務所申報滅失，並經該所於85年 7月15日登記

　　　「滅失」在案，有臺中處執行卷附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可稽，是上揭送達時間，該

　　　門牌號碼建物既已滅失，郵政機關顯不可能向該址為送達，又查廖○松當時之住所地

　　　與廖○○惠（廖○松之長媳）於上揭送達時間之設籍地「○○市○○區○○路○○號

　　　」（見本署署聲議卷附戶籍謄本及戶籍遷徙紀錄資料）係同一，且由移送機關85年 9

　　　月17日中區國稅徵字第 850073184號函載異議人及清算人廖○松之通訊地址亦為「○

　　　○市○○路○○號」，及廖○松於86至88年間與移送機關及臺中地院間往返之公文均

　　　記載通訊地址為「○○市○○路○○號」（見執行卷附移送機關函及民事聲請狀等）

　　　，及臺中市之「西區」與「西屯區」屬不同之行政區域（見本署公務電話紀錄）等情

　　　以觀，系爭掛號郵件回執聯固漏未記載確實改送達之地址，惟綜上情事，可認定系爭

　　　繳款書應係經郵務人員改送達至異議人之代表人廖○松位於○○市「○○區」之住所

　　　地「○○路○○號」，並由其同居家屬即其長媳「廖○○惠」於86年 7月16日收受，

　　　此由上述「投遞後郵戳」欄所蓋記「臺中西屯 86.7.16–18–18」郵戳可資證明，揆

　　　諸首揭法律規定，系爭繳款書已生合法送達效力，異議人執詞主張系爭繳款書縱由負

　　　責人家屬簽收，惟未轉交予負責人且未蓋異議人公司章，不合稅捐稽徵法第19條第 1

　　　項規定，未經合法送達云云，自無足採，移送機關因異議人逾繳納期限30日後仍未繳

　　　納，移送臺中地院執行，於法並無違誤。

　三、復按，「經依復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終結決定或判決，應補繳稅款者，稅捐稽徵

　　　機關應於復查決定，或接到訴願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書正本後10日內，填發補繳

　　　稅款繳納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繳納」「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30

　　　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但納稅義務人已依第35條規定

　　　申請復查者，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稅捐之徵收期間為 5年，自繳納期間屆滿

　　　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

　　　，已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

　　　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依第39條暫緩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

　　　停止稅捐之執行者，第 1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徵收期間係自稽徵機關原核定應納或應補徵稅額之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惟

　　　如有暫緩或停止執行之原因者，則該暫緩執行期間可予扣除。」「…上開暫緩執行扣

　　　除之期間，…依稅捐稽徵法第20條及第39條第 1項規定，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30

　　　日後仍未繳納者方得移送強制執行，則繳納期間屆滿30日之前（含第30日）均不得移

　　　送強制執行，亦即繳納期間屆滿30日前（含第30日）均暫緩移送執行，因此上開暫緩

　　　執行扣除之期間，宜計算至稽徵機關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所訂繳納期限屆滿後30

　　　日。」分別為稅捐稽徵法第38條第3 項、第39條第 1項、同法第23條第 1項、第 3項

　　　所明定及財政部89年11月 9日臺財稅字第 089008965號、91年 3月25日台財稅字第09



　　　10451870號函釋有案。查，異議人對於移送機關8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核定處分不

　　　服（繳納期限：85年 3月25日），於85年 4月12日申請復查，惟嗣於86年 7月 3日自

　　　行撤回復查申請，移送機關遂依稅捐稽徵法第38條第 3項規定填發系爭繳款書，通知

　　　異議人繳納，並展延繳納期限至86年 7月25日，則依首揭法律規定及函釋意旨，系爭

　　　稅捐自原限繳期間屆滿翌日起至展延期限屆滿30日前（含第30日）之期間均屬暫緩移

　　　送執行之期間，該暫緩移送執行期間於計算徵收期間應予扣除，亦即系爭稅捐之徵收

　　　期間應自原限繳期間屆滿之翌日即85年 3月26日起算 5年並扣除上述暫緩移送之期間

　　　，該 5年徵收期間應至91年8 月25日屆滿，惟移送機關於徵收期間屆滿前之90年12月

　　　間再檢具臺中地院核發之債權憑證移送臺中處執行，則系爭稅捐自不受 5年徵收期間

　　　屆滿而不得再行徵收之限制，異議人主張系爭罰鍰已逾 5年徵收期間，不得執行云云

　　　，顯無理由。從而，臺中處依移送機關檢具之執行名義內容據以執行，於法洵無違誤

　　　。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人異議為無理由，爰依行政執行法第 9條第 2項，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93年11月 1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署長　林○○


